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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

考試別：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

等 別：三等考試 

類科別：警察法制人員 

科 目：立法程序與法制作業 

考試時間：2 小時 

注意: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
不必抄題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，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 

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，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。 

萼瑜老師解題 

一、我國立法院，政黨協商後所做成的決定，經常都成為後來院會所做之決議，試說明其法律依

據，並從我國立法院運作實況，論述本條規定之意義與問題。（30 分） 

【考題難易度】★★★☆☆ 

【破題關鍵】僅需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相關規定為整理後寫出，並簡單交代政黨協商之缺

失，應可獲得不錯成績。 

 此種法條題忌諱直接背出法條，而應該嘗試整理並歸納，且搭配標題之方式呈現，屬於較

好之答題方式。而對於現行政策提出問題，則應以不同方向為討論，分數會更好拿到。 

【擬答】 

我國之政黨協商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(下同)第二章以下，以下分述之 

所謂之政黨協商係於委員會審查完畢的議案中，對於有爭議之議案提交黨團進行討論、

協商之程序。 

其相關規定則包含 

原則上由黨團對於協商議案提交院長進行政黨協商，例外則其雖非協商議案，但出席

委員提出異議後由十人以上提出連署亦可為之。(第 68 條) 

原則上由黨團書面指定二人為參加。(第 70 條) 

程序中原則尚需錄音錄影，且須刊登政府公報，另外，其協商期限為 1 個月。(第 70

條第 4 項、第 71-1 條) 

政府協商之問題1 

二讀議案程序被架空 

經黨團協商之法律，於進入二讀程序中，已經參與之黨團不得發表意見，亦不得異議，

如此將使二讀逐條討論成為共識決，架空逐條討論之目的。 

立法品質不佳 

協商講求利益交換與互相妥協，將可能使不同黨團者提出不同包裹立法為利益交換，使

立法結構紊亂，產生立法漏洞；且經協商之案件，原則上無庸提出立法理由而僅生結

論，將使該法條難以事後藉由立法理由為法學解釋或調整，進而將使立法品質降低。 

 
1 參考至:羅傳賢，國會與立法程序，五南出版，頁 227-229。 

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/


公職王歷屆試題  （112警察特考） 

共5頁 第2頁      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://www.public.com.tw 

公
職
王 

二、我國某縣縣議員某甲，曾因不滿議會決定把定期大會質詢時間縮為六天，在議事廳咆哮，並

在臉書 PO 文嘲諷，遭縣議會停權三個月。某甲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停權處分，同時聲請

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以維護議員職權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：司法對議會自律權應予一定程度的

尊重，是「司法審查密度」的問題，而非「地方議會就自律事項所做的決定，不屬於司法審

查對象。」行政法院有受理某甲請求針對停權處分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的權限。最高行政法

院並認為：某甲停權期間無法出席定期大會並行使議員職權，造成法律上不利益，受有重大

損害，而具有急迫性。據此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某甲有理，裁定某甲可暫時行使職權並出席

議會。試分析本案並論述己見。（40 分） 

【考題難易度】★★★★★ 

【破題關鍵】這題的核心在應考學生對於議會自律之核心問題所在，故而學生可從自律權乃

基於權力分立出發，藉由正反兩方面為論述思考，或可得到不差之成績。 

 雖然此科目乃立法程序，然而立法機關亦屬憲法機關之一環，若可加入適當對於憲法層次

上的思考，可讓答題增加豐富度。 

【擬答】 

議會自律權之定義與目的 

按議會自律權乃基於三權分立而生，使議會得藉由內部拘束內部之成員，包含:警察權、

家宅權等，避免他機關得藉由干涉內部成員，達到干涉立法權之目的。 

進而，所謂之議會自律係指: 所謂國會自律，係指國會得自主決定議事規則，就如何議

事，議程安排、議案之讀會次數、乃至於會場內發言次序、時間、表決以及如何行使質

詢及同意權等事項而為規範，學理上稱之為國會自治（Parlamentsautonomie），或稱國

會議事自律、議會自治等。(司法院釋字第 735 號參照) 

懲戒權亦屬議會自律之一環 

議會因此對於其內部人員為一定之規範，以利促成立法執行、維持秩序權宜、並彰顯國會

之形象，自得規範一定之內部懲戒，而屬於議會自律之一環。 

懲戒權之於司法審查 

然而，對於因議會自律所生之懲戒權，法院得否為一定之審酌，有所疑慮 

否定說:有認為，基於權力分立關係，議會自律乃立法之核心，且屬於一單純之統治行

為，故而司法機關完全不得介入。 

肯定說:其認為，所謂之內部懲戒權，僅是國會之於其成員之特別關係(如同公務員基於

行政機關)，故而法院非不得審查，而僅是需原則尊重立法機關。 

本文採肯定說，蓋，國會之自律權僅在於保護立法機關不輕易受他機關之干涉，而非表

示成為得為逸脫法律之適用，惟縱使他機關得干涉，原則上仍應優先尊重立法機關，故

而法院於審查時應降低司法密度，本文認為上開題示法院之抗辯有理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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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解決臺灣被稱為「行路地獄」之問題，甲市制定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，

「行經國中、國小及幼兒園之駕駛人未減速至時速 20 公里以下者，得處駕駛人新臺幣一萬元

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」。乙市則制定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，「行經國中、

國小及幼兒園之駕駛人未減速至時速 20 公里以下者，得處駕駛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

以下罰鍰，其累犯者並得吊銷其駕駛執照」。試依地方制度法相關規定，論述甲市及乙市此

二項地方立法之正當性與合法性（30 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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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考題難易度】★★☆☆☆ 

【破題關鍵】見到地方制度法之考題，皆可先為一定之定性、判斷是否屬於直轄市以及規範

何種事項。決定方向後在依據 25條以下為合法性控制即可。 

 每年幾乎都會配有一題之地方制度法之考題，算必考題，因此考生應把握地方制度之考

題，或可在立法程序拿到基本之分數。 

【擬答】 

本件屬於地方之自治權限，且屬於交通事件 

按依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，直轄市之交通觀光事項，包含直轄市之道路規劃、管理，乃屬

直轄市之自治事項。 

查本件中，對於行經國中國小幼兒園之駕駛人，應駕車低於每小時 20 公里，乃屬於對道

路之規劃、管理。又，各縣市之人口規模、交通號誌乙及學校所處位置皆不相同，有因

地制宜之需求，則依據本條及司法院釋字第 498 號、550 號、769 號等意旨，甲、乙限制

對於學校周遭環境為駕車速限屬自治事項，且屬於 18 條 10 款 1 目、2 目之交通及觀光

事項。 

進而，甲、乙基於其職權範圍，依據同法第 2 條制定自治事項，並無違背權限。然仍應

合乎地方制度法之相關規定，蓋地方制度法乃基於憲法第 118 條所為之憲法委託，故若

地方制度法無違憲之虞，原則上應予以遵守。 

甲乙縣市基於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，其自治條例應冠以該縣市之名稱。 

本件甲、乙縣市已經違反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款之規定 

甲市違反罰鍰最高上限之規定 

按依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項，若地方制度罰有設置罰鍰者，其上限以新台幣 10 萬

元內為限。 

則查本件中，甲市規定，若違反 20 之速限，得處罰鍰最高 20 萬元，已然違法上開之

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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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市違反處罰種類之限制 

又，按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3 項後段，地方制度法設有之行政罰種類，除罰鍰外，僅

限於勒令停工、停止營業、吊扣執照或一定期間為一定行為。 

然而乙市之規定乃規定吊銷，所謂之吊銷乃使其失去某證照之資格、而吊扣則僅是一

段時間不可使用，二者並不相同，不應混為一談。故而，其規定得吊銷執照之規定，

已經違反上開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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